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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  言 

   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制定本标准。 

随着电离辐射技术在医学上的应用不断发展并日益广泛普及，医学放射工作人员是

大的职业照射群体，同时医疗照射已成为 大的人工电离辐射照射来源。因此医疗照

射的放射防护是放射卫生领域影响面 广的重要分支，并且涉及多个专业相互交叉。于

是医疗照射放射防护术语的规范与统一显得非常重要，并且这种需求越来越迫切。为此，

从医疗照射的特点出发，参考有关国际标准和我国国家标准制定本标准。 

 本术语标准按概念体系分列章条排序。为便于检索，根据术语标准编写规定，本

标准附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的中文索引和英语字母顺序的英文索引。 

        本标准的附录 A、附录 B 是资料性附录。 

    

本标准由卫生部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、中国医学科学

院放射医学研究所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郑钧正、卢正福。 

本标准由卫生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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